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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 序  

稅乃必要之惡。由人民的集體意志而組成國家，國家靠著政府

機器運行，而政府支出有賴人民繳稅，以為支應。 

社會上有三種人，第一種人為追「利」之人，因而有經濟報償

制度；第二種人為追「名」之人，因而有社會報償制度；第三種人

為追「權」之人，因而有政治報償制度。如果人人皆取之有道，則

正向循環，國家向上提升。如果人人皆投機取巧，則負向循環，國

家向下沉淪。是以，國家應藉著租稅力量，獎善懲惡，矯正經濟、

社會與政治的市場失靈。 

不動產具有價值穩定、不易隱藏之特點，咸認為良好之課稅標

的。惟不動產租稅除肩負財政目的（即增加國庫收入）外，亦肩負

政策目的（如平均社會財富、促進地盡其利、實現地利共享）。因

此，學習土地稅，不僅應知道稅法規定及如何計算稅額，更應瞭解

其政策目的。 

不動產所涉及之租稅自成一體系，錯綜複雜，交錯重疊，致初

學者難以融會貫通。爰此，本書將不動產相關租稅（包括地價稅、

土地增值稅、房地合一所得稅、房屋稅、契稅、遺產稅、贈與稅

等）作有系統的整合，並輔以實例計算。總之，本書是一本涵括政

策、法規及實務之土地稅用書。 

雖然手無縛雞之力，但只需一個創意、一支筆就可以撼動未來。 

 

許文昌 
序於2020年9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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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

緒 論 
 

一、土地稅之意義 
茲分狹義與廣義說明如下： 

 狹義土地稅 
指以土地為標的，所課徵之賦稅。課徵之標的僅限於土地，不

包括房屋。所稱房屋，指建築物（以下全同）。 

 廣義土地稅 
指以房地為標的，所課徵之賦稅。課徵之標的，包括土地與房

屋。 
土地稅法第1條規定：「土地稅分為地價稅、田賦及土地增

值稅。」此屬狹義土地稅。 
本書內容採廣義土地稅，故亦稱不動產稅或財產稅。 

二、 土地稅之範圍 
廣義之土地稅，包括地價稅、土地增值稅、房地合一所得稅、房屋

稅、契稅、遺產稅、贈與稅等。其所依據之法規如下： 

 地價稅與土地增值稅 
土地稅法、土地稅法施行細則、土地稅減免規則。另，土地稅

法與平均地權條例對於地價稅及土地增值稅皆有大同小異之規定。惟

前者由財政部主管，著重在土地稅之課徵繳納；後者由內政部主管，

著重在土地稅之政策作用。 
值得一提的是，土地法與平均地權條例皆屬內政部主管之法律，

皆有地價稅與土地增值稅之規定。惟前者屬於普通法，後者屬於特

別法。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原則，應優先適用平均地權條例。換言

之，土地法有關地價稅與土地增值稅之規定，實務不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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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房地合一所得稅 
所得稅法、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申報作業要點。 

 房屋稅 
房屋稅條例。 

 契 稅 
契稅條例。 

 遺產稅與贈與稅 
遺產及贈與稅法、遺產及贈與稅法施行細則。 
應特別說明的是，田賦自民國76年停徵迄今，本書不論述。

另，工程受益費類似土地增值稅，故有「準土地增值稅」之稱，本書

一併論述。又，稅捐稽徵法為租稅程序法之代表，本書一併論述。 

三、 土地稅之分類 
 以課徵標的分類（如圖1-1所示） 

課徵標的為土地 
如地價稅、土地增值稅等是。 

課徵標的為房屋 
如房屋稅、契稅等是。 

課徵標的為房地（包括房屋及土地） 
如房地合一所得稅、遺產稅、贈與稅等是。 

 以持有稅及移轉稅分類 
持有稅 

地價稅：持有土地，每年繳納地價稅。 
房屋稅：持有建物，每年繳納房屋稅。 

移轉稅 
茲分買賣、贈與、繼承三種移轉時機說明如下： 

買賣：房地買賣，賣方繳納土地增值稅及房地合一所得稅，買

方繳納建物契稅。 
贈與：房地贈與，贈與人繳納贈與稅，受贈人繳納土地增值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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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建物契稅。 
繼承：房地繼承，繼承人繳納遺產稅。 

 

土地稅 

土 地 

房 地 

地價稅 

土地增值稅

房屋稅 

房地合一所得稅 移轉稅 

契 稅 

遺產稅 

持有稅 

房 屋 

贈與稅 
 

圖1-1 土地稅之分類 

四、 土地稅之特徵 
土地稅具備下列特徵： 

 不易逃漏 
我國土地登記採強制登記，況不動產無法移動及隱藏，故土地

稅不易逃漏。 

 價格穩定 
房地產之價格穩定，且土地長期看漲，故土地稅就長期而言是

穩定且可靠之稅收。 

 高價財貨 
不動產價格非常昂貴，以此為稅基，稅收豐盈，故土地稅是政

府重要稅收來源。 

五、 土地稅之目的（或功能、作用） 
茲以地價稅、土地增值稅為例，說明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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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財政目的 
課徵土地稅，可以豐盈國庫，增加政府稅收。 

 經濟目的 
課徵土地稅，可以地盡其利，促進土地利用。 

 社會目的 
課徵土地稅，可以地利共享，平均社會財富。 

六、 土地稅之課徵原則 
課徵土地稅應遵循下列原則： 

 公平課稅 
土地稅之課徵首重公平原則。公平分為絕對公平與相對公平。

相對公平又分為水平的公平與垂直的公平。 
絕對公平 

課徵賦稅不因納稅義務人之條件不同，而課徵不同的稅額。

如政府對100個人課徵100萬元之總稅收，則每人課徵1萬元。有

如人頭稅。 
相對公平 

等者等之，不等者不等之。前者為水平的公平，後者為垂直

的公平。 
水平的公平：指納稅條件（如負擔能力、受益程度等）相同

者，應負擔相同的稅額。 
垂直的公平：指納稅條件（如負擔能力、受益程度等）不同

者，應負擔不同的稅額。 

 量能課稅 
土地稅應視納稅義務人負擔能力差異而課以不同稅賦，以符合

「多取不為虐」（即課稅如同拔鵝毛，讓鵝不覺得痛）精神。如不

動產漲價較多者，賣方負擔能力較強，課以較重土地稅；不動產漲

價較少者，賣方負擔能力較弱，課以較輕土地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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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受益課稅 
土地稅應視納稅義務人受益程度差異而課以不同稅賦，以符合

「使用者付費、受益者負擔」精神。如公共建設較多地區，不動產

所有人受益較大，課以較重土地稅；公共建設較少地區，不動產所

有人受益較小，課以較輕土地稅。 

 政策課稅 
土地稅之課徵除稅收目的外，肩負政策目的。所稱政策目的，

包括地權平均分配、促進土地利用、打擊土地投機、平均社會財

富、縮小貧富差距等。 

七、 稅基、稅率與稅額 
每一種稅目之課徵架構皆為下列公式： 
稅基 × 稅率 = 稅額 

 稅 基 
即課稅基礎，如地價稅之稅基為申報地價總額、土地增值稅之

稅基為土地漲價總數額、房地合一所得稅之稅基為房地交易所得、

房屋稅之稅基為房屋現值、契稅之稅基為契價、遺產稅之稅基為遺

產淨額、贈與稅之稅基為贈與淨額。 

 稅 率 
稅率有比例稅與累進稅之分。前者指稅率不隨稅基擴大而提

高，如房地合一所得稅、房屋稅、契稅等是。後者指稅率隨稅基擴

大而提高，如地價稅、土地增值稅、遺產稅、贈與稅等是。 

 稅 額 
稅基乘以稅率，得到稅額。就納稅義務人而言，稱為稅額；就

政府而言，稱為稅收。增加稅收之方法，不外擴大稅基或提高稅

率。 
租稅優惠設計有三，優惠在稅基、優惠在稅率或優惠在稅額。以土

地增值稅為例，不課徵土地增值稅，未更動原地價，就是從稅基予以優

惠；土地增值稅之自用住宅用地稅率10%，就是從稅率予以優惠；免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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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增值稅，就是從稅額予以優惠。 

八、 不徵、不課徵與免徵 
不徵、不課徵與免徵，三者意涵不同，如圖1-2所示。 

 不 徵 
指不在課徵範圍。如契稅之課徵範圍（時機）包括買賣、承

典、交換、贈與、分割或因占有而取得所有權等六種（契§2）。

繼承不在其內，因此繼承不徵契稅，而非免徵契稅。此可由契稅條

例第14條規定得知，免徵契稅不包括繼承。 

 不課徵 
指本次移轉時暫不課徵，下次移轉時再一併課徵。不課徵屬於

租稅遞延性質。不課徵與免徵不同，前者是租稅遞延，後者是租稅

免除。不課徵規定應用於土地增值稅最明顯，如土地稅法第28條之

2、第39條之2等是。不課徵土地增值稅，則原地價不必更動；免徵

土地增值稅，則原地價必須更動。惟如無原地價之類，則不課徵等

同免徵。 
土地稅法第28條之3、契稅條例第14條之1、遺產及贈與稅法第

5條之2同為信託關係人間移轉所有權之不課徵規定。然，土地稅法

第28條之3為不課徵土地增值稅，因具有原地價，故其不課徵效果

有別於免徵；契稅條例第14條之1為不課徵契稅、遺產及贈與稅法

第5條之2為不課徵贈與稅，二者皆無原地價之類，故其不課徵效果

等同免徵。 

 免 徵 
指免除租稅負擔，即免稅。如土地稅法第28條但書規定、第39

條第1項、契稅條例第14條等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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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徵

課徵範圍

免徵

不課徵

 

圖1-2 不徵、不課徵與免徵之關係 

九、重複課稅之扣除與扣抵 
重複課稅，等同一頭牛剝了兩次皮，對納方而言，非常不公平，故

稅制規劃上應儘量避免。如果二種稅目，發生重複課稅情形，可以將先

發生之稅目於後發生稅目之「稅基」中減去，稱為扣除；也可以將先發

生稅目於後發生稅目之「稅額」中減去，稱為扣抵。 
扣除或扣抵之方法有四： 

 稅基扣除稅基 
將先發生稅目之稅基於後發生稅目之稅基中扣除。例如：土地

增值稅與房地合一所得稅皆對不動產資本利得課稅，恐有重複課

稅。先課徵土地增值稅，再課徵房地合一所得稅，故將土地增值稅

之土地漲價總數額（即土地增值稅之稅基），於房地合一所得稅之

稅基（即房地交易所得）中扣除。 
房地交易所得 = 交易成交價額 − 原始取得成本 − 支付必要費用 
        − 土地漲價總數額 

 稅額扣抵稅額 
將先發生稅目之稅額於後發生稅目之稅額中扣抵。例如：土地

增值稅與因重新規定地價所增繳之地價稅皆對地價增漲部分課稅，

恐有重複課稅。先課徵地價稅，再課徵土地增值稅，故將因重新規

定地價所增繳之地價稅，於土地增值稅之稅額中扣抵（土地稅法第

31條第3項稱此種情形為抵繳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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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稅基扣抵稅額 
將先發生稅目之稅基於後發生稅目之稅額中扣抵。此種扣抵對

納方有利，但對徵方不利。實務上少見。 

 稅額扣除稅基 
將先發生稅目之稅額於後發生稅目之稅基中扣除。此種扣除對

納方不利，但對徵方有利。例如工程受益費雖稱為「費」，但其性

質為「稅」，類似土地增值稅；惟現行稅法未於土地增值稅之稅額

中扣抵，而於土地增值稅之稅基中扣除。土地增值稅之稅基為土地

漲價總數額，其公式如下： 
土地漲價總數額 
 = 申報土地移轉現值 − 原規定地價或前次移轉時所申報之土地移

轉現值 × （台灣地區消費者物價總指數 ÷ 100）−（改良土地費

用 + 工程受益費 + 土地重劃負擔總費用 + 因土地使用變更而無

償捐贈作為公共設施用地其捐贈土地之公告現值總額） 
稅基扣除與稅額扣抵對納稅義務人之影響不同。茲舉一例說

明，設未考慮工程受益費之土地漲價總數額100萬元，工程受益費5
萬元，土地增值稅率20%，則採稅基扣除，納稅義務人應繳稅額19
萬元；如採稅額扣抵，納稅義務人應繳稅額15萬元。 

稅基扣除 
(100 − 5) × 20% = 19 

稅額扣除 
100 × 20% − 5 = 15 

綜上，四種扣除或扣抵方法中，「稅基扣除稅基」與「稅額扣

抵稅額」二種符合公平原則；「稅基扣抵稅額」與「稅額扣除稅

基」二種不符合公平原則。 

十、逃稅、避稅與節稅 
納稅義務人減少租稅支出之方法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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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逃 稅 
違反稅法規定，而達成免稅或減稅之目的。如納稅義務人於適

用特別稅率減免地價稅之原因、事實消滅時，未向主管機關申報，

依土地稅法第54條第1項第1款規定，屬於逃稅，除追補應納部分

外，處短匿稅額三倍以下之罰鍰。 

 避 稅 
雖不違反稅法規定，但違反稅法立法精神，而達到免稅或減稅

之目的。換言之，鑽法律漏洞，取巧安排，而達到免稅或減稅目

的。如重病後，躉繳保費，投保指定受益人之人壽保險。按遺產及

贈與稅法第16條第9款規定人壽保險金額免徵遺產稅，然此種避稅

行為，國稅局仍依實質課稅原則課徵遺產稅。 
稅捐稽徵法第12條之1第3項規定：「納稅義務人基於獲得租稅

利益，違背稅法之立法目的，濫用法律形式，規避租稅構成要件之

該當，以達成與交易常規相當之經濟效果，為租稅規避。」所稱租

稅規避，簡稱避稅。 

 節 稅 
合乎稅法規定，且符合稅法之立法精神，而達到免稅或減稅之

目的。如自用住宅用地申請重購退還土地增值稅。 
綜上，逃稅與避稅皆不足取，減少租稅支出應以節稅為主。惟節稅

與避稅之界限常不易明確劃分，民眾易誤認避稅為節稅，而遭受補稅加

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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